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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新永續「校園防詐小尖兵」宣導協調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4 年 11 月 6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30 分 

地點：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3樓勤務指揮中心會議室 

主席：林參議建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警務員洪永芳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首先代表勇媽黃市長特別感謝大家的協力，發揮全嘉防詐的

團隊精神，好好保護嘉人們生命、財產安全。 

    昨(5)日市務會議市長再次以「打造嘉義市成為壞人最討厭城

市」勉勵打詐工作，在此亦提出與各位共勉。在眾人的努力下，

今(114)年本市打詐績效卓著，財損金額從 6 月份達約新臺幣(以

下同)1 億 8,000 萬元，至上個(10)月已降到約 4,044 萬元；另

外，還有近期備受全國媒體矚目的案件，是由警察局第一分局與

玉山郵局聯合成功攔阻受騙婦人提領 9,000 萬元現金，相關有功

人員的積極任事，足為全民表率，感謝警察局陳局長提於治安會

報由市長公開表揚。 

    詐騙手法推陳出新，期許打詐作為不斷跟進因應，通報機制

亦應保持高度的效率與暢通。最後，再次感謝陳局長用心領導警

察團隊，再請各與會單位持續予以支持，共同守護你我財產，共

創嘉義市為壞人最討厭城市！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：詳如會議資料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案宣導工作期程規劃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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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本案工作預訂 114 年 12 月 9 日召開記者會宣誓後正式啟

動，規劃活動期程截至 115 年 2 月 22 日止，115 年 2 月 23

日開學日後至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末期間為成果驗收，由警

察局偕同少年輔導委員會(下稱少輔會)及家長協會至各所學

校巡迴宣導。 

二、本期程規劃是否允當，惠請出席單位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案宣導任務分工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案記者會預訂 114 年 12 月 9 日下午 3 時 30 分在警察局 1

樓中庭召開，將由市長主持並帶領參與單位共同宣誓新永續

出發、「校園防詐小尖兵」正式啟動，並公開發表防詐線上

數位教材，宣告活動開始。 

二、記者會舉辦及相關任務局處分工如附表 1，惠請出席單位予

以協助並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有關記者會當日邀請設攤宣導單位部分，協請嘉義市學生校

外生活輔導會(下稱校外會)與本府教育處共同參與，請警察

局少年隊配合修正附表 1。 

二、本案之推動亟需各層面的重視和共同參與，為喚起集體防詐

意識並向下紮根，請教育處及校外會協助通知各級學校，當

日除有特殊公務行程外，請校長全員到場共同宣誓響應，以

展現「本市防詐工作，教育不缺席」，各學校全力配合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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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各單位確依修正後之局處任務分工表，據以辦理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本案防詐線上數位教材設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教材已先行由警察局(少年隊、資訊科)研議並自主設計初

稿 ， 名 為 「 防 詐 偵 探 任 務 」 ， 提 供 教 材 初 稿 連 結

(https://youareholmes.netlify.app/) 及 QR-Code 如右，

惠請出席單位先予以檢視、測試並提供意見。 

 

 

二、為利蒐集參加者資料以進行審核評比，預擬完成線上教材後

填寫個人基本資料項目包括有「年齡」、「和推薦人的關

係」、「推薦人學校」、「推薦人學號」及「推薦人年級班

級」等 5項。 

三、俟上揭內容定稿後，將連結 QR-Code 結合防詐、拒毒、反霸

凌及交通安全宣導再由警察局(少年隊)交廠商設計印製於 L

型文件夾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有關評比所需蒐集之資料項目，提問表達應設計以利於學生

理解之方式為主，如「推薦人」之用詞，請警察局依實際推

動需求，內部研議後酌予調整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有關推動「校園大連線」階段時，參與「防詐偵探任務」列入

評比獎勵機制之對象(學校及所屬學生)範圍確認，提請討

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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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將由警察局長率刑警大隊、少年隊、交通隊、婦幼隊、本市

家長協會志工代表等組成宣導團，巡迴校園頒獎予活動表現

優異之學生，對象為本市 32 所國中、小學 (學校列表詳如

附表 2)。 

二、惠請教育單位協助確認，並請出席單位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：有關「防詐偵探任務」評比之獎勵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規劃活動於 115 年 2 月 22 日截止，期限內完成學習任務且

推廣給親朋好友者，每校推廣數最多前 3 名各贈送特別獎

「警察大白熊玩偶」1 隻，並再依推廣數多寡，取其他前 40

名依次頒贈特製棒球帽、運動毛巾、T 恤及水壺各 10 份，每

校共贈送 43 份限量文創宣導品。 

二、惠請出席單位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本案規劃宣導團至各校頒贈之文創宣導品設計初稿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文創宣導品包括警察大白熊玩偶、棒球帽、運動毛巾、T 恤

及水壺等 5 項，均邀請警察大白熊原創插畫家莊信棠老師親

自設計如附圖。 

二、惠請出席單位予以協助並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案內各項文創宣導品之設計，授權由警察局自主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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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七：有關本案記者會、數位線上教材及相關文創宣導品所需經費來

源及規劃分工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記者會、數位線上教材及各項宣導品所需經費均由警察局年

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分工如附表 3。 

二、惠請出席單位予以協助並提供意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主席結論（略） 

陸、散會（下午 3時 30 分） 












